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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技引玉园林景观工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诉上海丽邦地坪材料有限公司著作权纠纷一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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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5)沪二中民五(知)初字第187号

原告北京中技引玉园林景观工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卫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朱宁，北京市时代华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丽邦地坪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志荣，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郑晓荣，该公司职员。  

原告北京中技引玉园林景观工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诉被告上海丽邦地坪材料有限公司著作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05

年6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院于同年7月28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朱宁和

被告委托代理人郑晓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其系国内最早专业提供彩色压印混凝土艺术地坪的设计及施工服务公司之一，在原告公司简介及网站上

刊载有原告设计并施工工程的摄影作品等资料，该摄影作品、资料系原告享有著作权的作品，原告从未许可他人使用该

作品。但原告于2004年发现被告未经原告许可在其《宣传材料》中使用了原告的13幅摄影作品，侵害了原告的著作权。

为此，诉请法院判令被告：1、停止对原告享有著作权的13幅摄影作品的侵害，销毁全部相关侵权宣传资料；2、在《中

国建设报》上刊登启示，向原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3、承担原告为制止侵权行为而支出的合理费用人民币28,074

元。  

被告辩称：第一，原告指控所谓被告侵权的相关《宣传材料》并非被告所为，与被告无关；第二，原告对系争13幅

摄影作品依法不享有著作权，因其不能证明该照片具有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摄影作品所应具有的独创性和艺术性等

要件；第三，原告主张的相关费用中的律师代理费和住宿费明显过高，不应支持。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告为支持其诉请，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1、侵权摄影作品比对：署名为“上海丽邦地坪材料有限公司”的宣传资料《丽邦地坪—艺术地坪系列》之“工程

实例”专栏(以下简称“工程实例”)第12页上图；原告宣传资料《引玉—艺术地坪》之“典型工程”(以下简称“典型

工程”)第22页下图。  

2、侵权摄影作品比对：被告“工程实例”第13页上图、下右图、下左图；原告“典型工程”第26页上图“深圳世

界之窗”、下右图“南京帝豪花园别墅”和第22页上左图“黄兴绿地”。  

3、侵权摄影作品比对：被告“工程实例”第15页上图、左中图、左下图和右下图；原告“典型工程”第20页上图

“北京万柳高尔夫俱乐部”、左中图“北京万柳高尔夫俱乐部”、左下图“北京万柳高尔夫俱乐部”和第26页左上图

 



“西安枫叶新都市”。  

4、侵权摄影作品比对：被告“工程实例”第17页上左图、上右图、下图；原告“典型工程”第24页上左图“上海

大宁绿地”、上右图“武汉鲁巷广场”和下图“上海延中绿地”。  

5、侵权摄影作品比对：被告“工程实例”第18页中右图、下图；原告“典型工程”第22页上右图“黄兴绿地”和

第23页上图“长寿公园”。  

原告当庭出示了其主张著作权的上述13幅摄影作品的相应底片。证明原告拍摄相关13幅摄影作品的原始证据，原告

对其依法享有著作权，相关权利来源合法、有效。  

以上证据证明上述原告摄影作品所示工程由原告独立完成，并将该工程有关内容创作了摄影作品，并制作公司业绩

的宣传材料。被告复制原告的摄影作品作为其自己的“工程实例”加以宣传发行，侵犯了原告摄影作品的著作权。  

原告在举证期限内提交的补充证据：  

6、原告为制止侵权支出的费用清单，截止2005年7月13日为人民币28,074元。其中，律师费人民币2.5万元，邮寄

费人民币20元，住宿费人民币845元，飞机票和火车票人民币2,048元，航空保险费人民币40元，高速公路及出租车费人

民币121元。  

被告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被告对原告的证据材料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原告提供的指控被告侵权的宣传资料，并非被告出版发行，也非被告

所为。且原告主张著作权的所谓13幅摄影作品，原告并不能依法享有著作权。  

关于被控侵权《宣传材料》封底载明的有关被告的相关信息及内页被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有关《荣誉证书》

等影印件，确认与被告实际信息一致。  

开庭后，原告就《丽邦地坪—艺术地坪系列》的来源问题，在法庭指定时间内向本院提供了《2004中国国际城市景

观与建筑设计展、2004中国国际园林建设展----会刊(2004年11月4—6日中国广州锦汉展览中心)》，在该《会刊》第77

页“参展商介绍”专栏中载有“上海丽邦地坪材料有限公司(SHANGHAI LIBANG LEVEL GROUND CO., LTD),地址：上海市

嘉定区嘉行公路2518号”等联系方式及被告公司简介等内容，以进一步证实原告系在该展览会上发现被告侵权宣传材料

的。  

被告对原告补充材料发表书面意见称，原告已过举证期限，被告不予质证，且原告仍不能证明被控侵权《宣传材

料》系被告所为。  

经审理查明：原告拍摄了系争13幅摄影作品，并将上述13幅摄影作品用于《引玉—艺术地坪》的宣传资料中。  

《丽邦地坪—艺术地坪系列》之“工程实例”专栏中采用的13幅摄影作品与原告拍摄的13幅摄影作品内容一致。  

另查明，被告系2000年10月30日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地坪材料的生产、加工，建筑装潢材料的销售

等。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引玉—艺术地坪》之“典型工程”的宣传资料及相关摄影作品的底片、“上海丽邦地坪

材料有限公司”的宣传资料《丽邦地坪—艺术地坪系列》之“工程实例”专栏的宣传材料、被告的工商登记信息等予以

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第一，关于系争13幅照片的著作权问题。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摄影作品，是指借助器械在感光材

料或者其他介质上记录客观物体形象的艺术作品。被告对系争13幅照片系原告拍摄形成并无异议，且原告已提供了相应

照片的底片，因此，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原告依法对该13幅摄影作品享有著作权，应当受到法律保护。被告

关于该13幅照片因不具备相应的独创性和艺术性而不能构成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摄影作品的辩称，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

不予支持。  

第二，关于被告是否实施了被控侵权行为的问题。被告辩称其没有复制、发行过被控侵权的《丽邦地坪—艺术地坪

系列》宣传材料。原告提供的《丽邦地坪—艺术地坪系列》宣传资料的署名为被告，且该宣传资料的内容中载有被告的

营业执照、荣誉证书等相关信息，该宣传资料中的内容符合被告的经营利益，直接受益人是被告。与此同时，原告确认

该宣传资料来源于广州展览会，且有证据证明被告也参加了2004年11月4—6日在中国广州锦汉展览中心举行的“2004中

国国际城市景观与建筑设计展、2004中国国际园林建设展”。鉴此，在被告未举证证明由他人冒用其名义为被告利益实

施系争侵权行为或其他合理解释的前提下，本院有理由认定《丽邦地坪—艺术地坪系列》系被告制作、发行，被告辩称

其没有复制、发行《丽邦地坪—艺术地坪系列》的观点，本院不予支持。我国著作权法所指的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

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复制权，即以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

的权利。发行权，即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被告未经原告许可，在不属于依法

合理使用或法定许可使用的情形下，复制、发行包含原告享有著作权的13幅摄影作品的《丽邦地坪—艺术地坪系列》宣

传材料，且在使用时未给著作权人署名，侵犯了原告所享有的13幅摄影作品的署名权、复制权和发行权，原告要求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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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侵害、在《中国建设报》上向原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第三，关于原告诉请的为制止被告侵权所支付的合理费用问题。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其为制止侵权行为而支出的合理

费用人民币28,074元的问题，被告认为原告主张的相关费用中的律师代理费明显过高，不应支持。本院认为被告的异议

理由成立，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全额支持。本院根据有关律师收费标准并综合考虑原告为制止侵权所支出的其他

相关费用，酌情确定被告应当承担的数额。  

第四，关于原告诉请判令被告销毁全部相关侵权宣传资料的问题。鉴于该项内容不属于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故本

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三条第(五)项、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五)项、第

(六)项、第四十七条第(一)项、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十)项、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丽邦地坪材料有限公司停止对原告北京中技引玉园林景观工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所享有的13幅摄影作

品著作权的侵害；  

二、被告上海丽邦地坪材料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在《中国建设报》上刊登致歉声明，向原告北

京中技引玉园林景观工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致歉声明的内容需经本院审核)；  

三、被告上海丽邦地坪材料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北京中技引玉园林景观工程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为制止侵权所支出的合理费用人民币15,000元；  

四、对原告北京中技引玉园林景观工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32.96元，由原告北京中技引玉园林景观工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263.81元，由

被告上海丽邦地坪材料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869.1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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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胡 宓 

书 记 员 黄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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